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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97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白鹿温泉        主办券商：西部证券 

 

河北白鹿温泉旅游度假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的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2018年 2月 13日，河北白鹿温泉旅游度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(http://www.neeq.com.cn)披露了《河北白鹿温泉旅游度假股份有限公司

出售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2）。为明确出售资产的具体情

况，公司在正文“三、交易标的情况说明”下增加了“(三)其他应说

明的基本情况” 对公司出售资产情况进行补充说明，以下为出售资

产的补充公告。 

 

一、交易概况 

(一)基本情况 

出售方：河北白鹿温泉旅游度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 

交易对方：平山县慧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交易事项：公司拟向平山县慧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公司

部分资产（包括：构筑物及无形资产等） 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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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价格：80,000,000元人民币 

协议签署日期：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双方协商签署日期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：

“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的资产，达到下列

标准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

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

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

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

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

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

以上。” 

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

785,421,690.53 元，期末净资产额为 164,278,817.70 元。期末资

产总额的 50%为 392,710,845.27 元；期末资产总额的 30%为

235,626,507.16 元。预计 2017 年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

为 918,967,637.89 元，期末净资产额为 152,894,269 元。期末资

产总额的 50%为 459,483,818.95 元；期末资产总额的 30%为

275,690,291.37 元，公司本次非股权类资产的账面价值为

44,933,276.89 元，占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未达到 50%以上，且公

司 12 个月内无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情形，

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(二)审议和表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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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情况：公司于 2018年 2月 1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

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》，根据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出售资产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为 5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权票数为 0

票。 

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需要回避表决。 

(三)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出售资产无需征得债权人、其他第三方的同意以及政府相关

部门的前置审批，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本次交易完

成后需报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(一)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1.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一 

交易对手方平山县慧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注册地为河北省石

家庄市平山县平山镇桥西金三角紫园小区 4号商铺，主要办公地点为

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镇桥西金三角紫园小区 4号商铺，法定代

表人为孙丽娟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,000,000.00 元，营业执照号为

91130131MA08XXY35F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，保洁服务，旅

游项目开发，物业管理服务，房屋买卖租赁代理服务，室内外装饰装

修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2.应说明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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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
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(一)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公司部分资产 

交易标的类别：构筑物及无形资产等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温塘镇鹿台村 

交易标的账面原值币种：人民币 

交易标的账面原值：46,232,838.84元 

折旧还是摊销：摊销 

交易标的折旧或摊销币种：人民币 

交易标的折旧或摊销：1,299,561.95元 

交易标的净值币种：人民币 

交易标的净值：44,933,276.89元 

交易标的评估价值币种：人民币 

交易标的评估价值：80,138,615.32元 

(二)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标的资产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

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

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(三)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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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出售资产分为两部分内容： 

一、在建工程 

1、景观工艺护坡；2、土方及平整工程；3、设计咨询勘察费；4、

模型制作费；5、前期工程费。 

二、无形资产 

1、平国用（2015）第 00079号土地证，土地面积 95576 平方米； 

2、平国用（2015）第 00078号土地证，土地面积 65894 平方米； 

3、平国用（2015）第 00080号土地证，土地面积 63282 平方米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(一)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以人民币 80,000,000 元的价格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给平山

县慧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 

(二)交易定价依据 

1.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河北康龙德维信

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此次出售的资产进行了评估，此次评估采用

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评估值

为 80,138,615.32元。经转让双方友好协商，同意参考评估结果，公

司出售价格定为 80,000,000元。。 

(三)时间安排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以协议签订日为准，过户时间为协议

签订后以具体办理日期为准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04 

6 / 6 

五、本次交易对于公司的影响 

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，故将出售公司的部分闲置资产，本次出

售资产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，

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，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不

会产生重大影响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对公司发展起到积

极作用，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河北白鹿温泉旅游度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

会议决议》 

（二）河北康龙德维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冀康维评报字(2018)

第 010号》评估报告 

 

河北白鹿温泉旅游度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2月 28日 

 


